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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政府 函
地址：9702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
承辦人：李欣霈
電話：8462860#566
電子信箱：stu93136@hlc.edu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卓溪鄉卓楓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7月18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課字第114014288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轉知有關教育部回覆國民小學非編制內教師擔任兒童課後

照顧服務人員是否適用勞動基準法疑義一案，復如說明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4年7月15日臺教社(一)字第1140074209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依據「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設立及管理辦法」(以下

簡稱本辦法)第22條規定：「學校自辦者，得由校長就校內

教師派兼之或聘請合格人員擔任之，校內教師應徵詢其意

願；委託辦理者，由受託人聘請合格人員擔任之，並應於

開課前報委託學校備查。」另本辦法第23條規定略以，課

後照顧服務人員，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：

(一)高級中等以下學校、幼稚園或幼兒園合格教師、幼兒園

教保員、助理教保員。

(二)曾依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或國民中小學

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聘任之教師。但教學支援工

作人員為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畢業者，應經直轄市、縣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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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市）政府教育、社政或勞工相關機關自行或委託辦理

之180小時課後照顧服務人員專業訓練課程結訓。

(三)公私立大專校院以上畢業，並修畢師資培育規定之教育

專業課程者。

(四)符合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格者。但不包括保

母人員。

(五)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，並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教

育、社政或勞工相關機關自行或委託辦理之180小時課後

照顧服務人員專業訓練課程結訓。

三、承上，課後照顧服務人員係以不同管道進用，應先予釐清

其課後照顧服務人員進用依據及資格，如屬前開非依公務

人員法制進用之臨時人員，則有勞動基準法之適用，相關

勞動條件自應依該法規定辦理。所詢疑義，仍請依個案事

實本權責核處。

正本：本縣各公立國民小學
副本：

55


